举办营业性演出的审批行政许可流程图
项目类型：行政许可                                                

法定期限：3天                                  承诺期限：3天

责任机构：文化厅文化市场科                      办理地点：四川省成都市东胜街19号

















备注：


行政许可依据：《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附件2）、《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附件3）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出具《受理通知书》。





受理


收到申请材料当场或1个工作日内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材料可当场更正的，允许当场更正。





邮寄申请





传真、电子邮件申请





窗口直接受理





申请人应提供的基本材料：1、申请书（见附件1）；2、演出时间、地点、场次场所证明；3、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复印件；4、演出节目单


























































































































需要颁发许可证件的，颁发许可证（有收费规定的，按规定执行）





作出不予许可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说明理由，并告知依法申请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作出准予许可的书面决定，在网站公开





决定


依法当场或在受理后2个工作日内作出许可或不予许可的决定





依法应当听证的事项或行政机关认为需要听证的其他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行政许可事项，行政机关应当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审查


（具体内容请点击此处）








行政机关发现行政许可事项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的，应告知利害关系人，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应当听取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的意见





行政许可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重大利益关系的，行政机关应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依法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或5个工作日内退回材料，发放一次性补正告知





不属于许可范围或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告知申请人向有关部门申请
































申报材料：


1、《营业性演出许可证》副本原件和一份复印件（组团演出的提供个体演员的资质证明）；


2、演出申请书（应载明：演出名称、演出举办单位、参加演出的文艺表演团体、演员；演出时间、地点、场次）；


3、节目单及视听资料。





申请材料：


演出团体有《营业性演出许可证》；


组团演出有演出中介机构的《营业性演出


许可证》和个体演员的演出资质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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